关于做好田家庵区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的通知

区直各有关单位：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全过程公正监管，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意见》（皖政〔2019〕42号），现就做好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通知如下：
一、动态调整随机抽查“一单两库一指引”
各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等情况，动态更新公布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并加强与部门权责事项清单、“互联网+监管”事项清单等衔接，对本辖区、本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及时录入安徽省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以下简称“监管平台”），并通过单位门户网站予以公开。要统筹建立健全覆盖本条线各层级、与抽查事项相对应的检查对象名录库，做到“底数清”“标签准”。要加强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管理，对执法检查人员的业务专长、执法资质、回避范围等进行标注，确保双随机抽查的专业性、规范性。
二、统筹科学实施年度抽查工作计划管理
各部门要根据国家层面的工作部署，结合实际，统筹研究制定本辖区、本部门2025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明确抽查任务、发起层级、抽查主体、抽查对象、抽查比例以及时间安排，并及时印发实施。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原则上应覆盖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中所有监督检查事项。年度抽查工作计划中的各项抽查任务，原则上应当于本年度11月底前完成。建立年度抽查计划动态调整机制，对未列入年度计划但实际工作中需要增加的抽查，或已列入但需要取消的抽查，要及时调整并公示。
三、常态化规范实施部门联合抽查
各部门要在巩固本辖区、本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基础上，积极推进部门联合抽查工作。市场监管部门要根据《淮南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实施办法》《淮南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第一版）》规定，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联合抽查年度工作计划，并按照分类建库、摇号派发、实地核查、公示处理等环节有序组织实施。鼓励各部门进一步将现有各类联席会议机制、联合执法机制中涉及的行政检查活动，纳入部门联合抽查范畴，规范有序实施，通过整合对市场主体的监管事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四、强化双随机抽查与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的结合
各部门要围绕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加快建立完善本辖区、本部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信用风险分类抽查占比100%的要求，加大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工作力度，有效落实差异化监管措施，提升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公正性。要通过监管平台加大对通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的运用力度，根据抽查对象信用风险高低，区别设置抽查的比例和频次，推动监管从无差别、粗放式向差异化、精准化转变。鼓励探索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守信类企业设置“观察期”，探索推行触发式监管，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为企业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 
五、加强组织领导
各部门要根据《双随机“一业一查”监管工作规范》，进一步加强对本辖区、本系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持续发挥“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管的基本手段作用，加快与各领域监管职能的整合融合，强化与审批许可、信用监管、重点监管的有效衔接，加快形成全过程公正监管体系。区直部门要在各相关市直部门对口业务指导下，加强人员、经费、信息化等方面支持力度，不断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附件：1.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样式
  2.“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年度工作计划样式
      3.抽查任务开展情况统计表
4. 《双随机“一业一查”监管工作规范》


 淮南市田家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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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样式）
	任务名称
	联查部门
	抽查事项
	联查对象
	检查主体
	责任分工
	基数和比例
	时间安排
	备注

	例：2025年新车销售市场部门联合抽查
	商务部门
	对汽车销售行为；汽车销售市场秩序进行检查
	新车销售企业
	区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税务部门
	区级商务部门牵头发起，同级市场监管部门、税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根据实时数据确定抽查比例，其中汽车4S店不少于1家

	2025年4月至11月
	

	
	市场监管部门
	合同行为检查；企业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税务部门
	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及其他税法遵从情况的检查
	
	
	
	
	
	



附件2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年度工作计划（样式）
	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发起方式
	抽查主体
（层级）
	抽查
对象
	抽查基数和比例
	抽查
时间段
	备注

	1
	例：2025年度食品生产企业抽查
	食品生产监督检查
	区级分别组织发起（食药股牵头）
	区级市场监管部门
	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基数：***户；抽查比例不低于5%。
	2025年3月至11月
	根据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情况，加大对风险突出单位的监管力度和频次。


注：抽查事项应当与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保持一致；发起方式分为“省级统一组织发起”“市级统一组织发起”“市、县（区）级分别组织发起”“各县区自行组织发起”；抽查基数为计划制定时实有抽查对象数；抽查比例为全年总体抽查比例；抽查任务可以按时间段分批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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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抽查任务开展情况统计表
	抽查任务名称
	任务开展
完成情况
	累计抽查企业（户数）
	发现问题（户数）
	责令整改（户数）
	立案调查（户数）
	结果公示
（户数）
	备注

	
	
	
	
	
	
	
	

	
	
	
	
	
	
	
	


注：抽查任务名称应对照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填写；任务完成情况请填写“全面完成”、“未按时完成”；未按时完成的任务，如果是县、区未完成，请备注未完成的县区；如是市级未完成，请备注原因。统计结果将作为对各地、各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考核的依据。


附件4       双随机"一业一查"监管工作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4008537][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67894927][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400858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6986771]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双随机“一业一查”监管的基本要求、工作机制、工作保障、监管实施、后续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行政监督检查职权的部门开展双随机“一业一查”监管工作。
[bookmark: _Toc174008538][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67894928][bookmark: _Toc174008586][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174008587][bookmark: _Toc167894929][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174008539]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双随机“一业一查”监管 double random“one integrated inspection”supervision 
在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中，发起部门会同参与部门在主管或牵头监管的行业领域，建立健全部门协作联动机制，统筹实施部门联合抽查，取代部门多头、分散检查的一种新型监管模式。
双随机是指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
发起部门是行业主管部门或牵头对某一行业领域实施部门联合抽查的部门。
参与部门是对某一行业领域具有行政监督检查职权，应当或需要参与部门联合抽查的部门。
[bookmark: _Toc174008540][bookmark: _Toc174008588]工作机制
[bookmark: _Toc167894931][bookmark: _Toc174008541][bookmark: _Toc174008589]总则
按照“政府主导、部门牵头、协同联动、统筹推进”的原则，建立健全计划统筹、吹哨响应、议事会商、信息共享、风险监测、分级分类、问题处置、失信惩戒等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对涉及多个部门监管的同一行业领域，发起部门牵头建立健全“一业一查”“一业一单”“一业一评”“一业一册”等工作场景化措施。
1. [bookmark: _Hlk173945090]“一业一单”是指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基础上，对同一行业领域涉及多个部门的监督检查事项进行整合，形成的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
“一业一评”是指结合经营主体通用型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建立与行业监管相适应的专业型分级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对监管对象进行分级分类。
“一业一册”是指从经营主体视角出发，统一编制合规经营指导手册，一次性告知其合规经营要求，稳定经营主体监管预期。
[bookmark: _Toc174008542][bookmark: _Toc167894933][bookmark: _Toc174008590]计划统筹
在“一业一单”基础上，统筹制定双随机“一业一查”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抽查任务、发起及参与部门、抽查事项、抽查对象、抽查比例等，并向社会公开。
[bookmark: _Toc174008591][bookmark: _Toc174008543][bookmark: _Toc167894934]吹哨响应
在方案制定、随机抽取、实地检查、公示处理等环节，建立“发起部门牵头吹哨、参与部门及时响应”的全过程协作联动机制。
[bookmark: _Toc167894935][bookmark: _Toc174008544][bookmark: _Toc174008592]议事会商
建立健全双随机“一业一查”监管常态化议事会商机制，由发起部门召集参与部门定期召开会商会议，通报行业监管整体情况，分析形势，梳理问题，研究对策，部署任务。根据工作需要，可召开临时会议。
[bookmark: _Toc167894936][bookmark: _Toc174008545][bookmark: _Toc174008593]信息共享
推进登记注册部门、审批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监管部门之间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抽查检查结果等信息传递交换，建立健全监管部门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推动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数据互通共享。
[bookmark: _Toc174008594][bookmark: _Toc174008546]风险监测
聚焦问题多发和高风险行业领域，构建双随机“一业一查”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及早发现处理风险隐患，对重大预警信息开展综合研判、协同处置。涉及行业性、区域性的重大风险隐患，及时向上级报告。
[bookmark: _Toc174008547][bookmark: _Toc167894937][bookmark: _Toc174008595]分级分类
统筹行业风险防控和经营主体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建立与行业监管相适应的专业领域分级分类监管机制，根据监管对象信用风险状况，合理确定、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频次，提升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
[bookmark: _Toc174008548][bookmark: _Toc167894939][bookmark: _Toc174008596]问题处置
建立健全问题线索分办、转办和查处工作机制，对涉及多部门监管职责的问题线索，发起部门要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协同开展核查处理。
[bookmark: _Toc174008549][bookmark: _Toc167894940][bookmark: _Toc174008597]失信惩戒
建立双随机“一业一查”抽查检查结果与失信惩戒的衔接机制，根据抽查检查结果，对后续应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或应做出行政处罚的等失信信息，按照规定依法向社会公示，依据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清单，依法施行联合惩戒。
[bookmark: _Toc167894941][bookmark: _Toc174008550][bookmark: _Toc174008598]工作保障
[bookmark: _Toc174008599][bookmark: _Toc174008551][bookmark: _Toc167894942]优化完善平台
应优化安徽省事中事后监管平台（以下简称“监管平台”），完善双随机“一业一查”功能模块。
应持续完善“一单两库”管理、计划制定、随机抽取、任务分发、结果公示、统计分析等功能模块，做到全程留痕，便于追溯。
“一单两库”是指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检查对象名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bookmark: _Toc174008552][bookmark: _Toc174008600][bookmark: _Toc167894943]编制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应建立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明确抽查依据、主体、内容、方式等，实行动态调整，通过相关网站和平台向社会公开。
在各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基础上，统筹制定双随机“一业一单”，并向社会公开。
[bookmark: _Toc174008601][bookmark: _Toc174008553][bookmark: _Toc167894944]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
应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在监管平台通过分类标注等方式，建立与部门职责相对应的检查对象名录库，并实行动态管理。
检查对象既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和其他主体，也包括产品、项目、行为等。
[bookmark: _Toc174008554][bookmark: _Toc174008602]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应根据执法层级、行政区域和执法类别等要素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并进行动态管理。
执法检查人员包括所有相关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和从事日常监管工作的人员，并按照执法资质、业务专长进行分类标注。
[bookmark: _Toc167894945][bookmark: _Toc174008603][bookmark: _Toc174008555]制定抽查工作指引
应对照抽查事项清单，逐项制定抽查工作指引，明确抽查工作程序、项目、方法等。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等情况更新抽查工作指引。
[bookmark: _Toc167894946][bookmark: _Toc174008556][bookmark: _Toc174008604]监管实施
[bookmark: _Toc174008557][bookmark: _Toc123203197][bookmark: _Toc123204261][bookmark: _Toc123203240][bookmark: _Toc123892560][bookmark: _Toc123892594][bookmark: _Toc174008605][bookmark: _Toc167894947][bookmark: _Toc123891457]制定抽查工作方案
按照年度工作计划，由发起部门制定抽查工作方案，明确抽查事项、责任分工、时间安排及工作要求等，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
[bookmark: _Toc123892561][bookmark: _Toc174008558][bookmark: _Toc123203198][bookmark: _Toc174008606][bookmark: _Toc123891458][bookmark: _Toc123892595][bookmark: _Toc123204262][bookmark: _Toc167894948][bookmark: _Toc123203241]随机抽取检查对象
按照抽查工作方案，由发起部门通过监管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
已抽取的检查对象名单不应擅自更改，因特殊情况确需更改，应经部门负责人审批。
[bookmark: _Toc123892562][bookmark: _Toc123203199][bookmark: _Toc123891459][bookmark: _Toc123203242][bookmark: _Toc167894949][bookmark: _Toc123892596][bookmark: _Toc174008559][bookmark: _Toc123204263][bookmark: _Toc174008607][bookmark: _Hlk182234400]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
按照抽取的检查对象名单，在监管平台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
已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不应擅自更换，因特殊情况确需更换，应经部门负责人审批，选派其他执法检查人员参加，不再随机抽取。
对特定行业领域的抽查，可吸收检测机构、科研院所和专家学者等参与，通过听取专家咨询意见等方式辅助抽查，满足专业性抽查需要。
[bookmark: _Toc174008560][bookmark: _Toc167894950][bookmark: _Toc174008608]实施联合检查
实施联合检查包括成立联合检查小组、检查准备、实施检查、现场确认等过程。
成立联合检查小组时应开展以下工作：
联合检查小组应由随机选派的所有执法检查人员组成；
宜由发起部门执法检查人员担任组长，并负责检查任务的组织协调管理；
组员应根据组长安排，分工协作完成检查任务；
检查准备时应开展以下工作：
应提前查阅检查对象的登记、许可、备案、处罚等基本信息，掌握检查对象动态情况；
应根据检查需要，提前准备相关检查表格和文书；
宜在现场检查前，以书面或电话、传真等形式，提前告知被检查对象检查时间、配合检查的相关要求，并提示其准备好相关资料。
实施检查过程中应开展以下工作：
应对照抽查工作指引，采取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网络监测、抽样检测等方式开展检查，并如实记录检查结果；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多个检查事项，宜一次完成；
需要时，联合检查小组可采取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预警防控等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方式。
现场确认时应开展以下工作：
检查结束后，联合检查小组应与检查对象确认抽查检查情况；
当检查对象拒绝签字或盖章时，执法检查人员应在检查记录表上予以注明，并采取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bookmark: _Toc174008609][bookmark: _Toc174008561]公示抽查检查结果
抽查检查结果信息包括以下类型：
未发现问题；
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发现问题，依法责令立即改正或者限期改正；
发现问题，待后续调查处理；
合格/不合格；
其他情况。
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负责”的原则，应自检查任务完成后20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录入监管平台，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相关网站和平台等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抽查检查材料应存档。
抽查检查结果公开后不应擅自更改。
[bookmark: _Toc174008562][bookmark: _Toc174008610][bookmark: _Toc167894953]后续处理
对抽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应采取及时有效的处理措施，按照“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实施后续监管。
对发现的属于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交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应建立健全抽查检查结果公示信息修复机制。
在抽查检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满法定期限后，检查对象可依法按照有关程序申请停止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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